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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4-06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

13

：

00

起临时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20

日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7

）；

2014

年

9

月

26

日刊登《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8

）。

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告编号：

2014-059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2014

年

10

月

17

日分别刊登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0

、

2014-061

）。

2014

年

10

月

23

日刊登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2

）。

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工作。公

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并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

000833

公告编号：

2014-064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贵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

预案

"

）等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4-057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重大

重组进展情况持续披露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审计机

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 评估机构正在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正在继续开展本次重组的

尽职调查及相关申报材料制作工作。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二、特别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

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

、公司披露的预案中，在

"

重大风险提示

"

中已说明了本次重组有关的风险因素，提请投

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

发布一次重组工作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4-105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贵州百灵

"

）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公告中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书》中的医疗机构名称误写成：

"

贵州百灵企业糖尿病医院

"

，应为：

"

贵州百灵糖尿

病医院

"

。

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将加强学习，认真复核，以最准确的信息披露给广大投资者，谢谢！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

2014-37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9

日，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持股

5%

以

上股东钱翠屏女士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等相关资料。

钱翠屏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18,598

股份中的

9,000,000

股质押给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完成了股票交割手续。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4

月

27

日。

截止本公告日，钱翠屏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为

11,018,5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4%

，

其中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9,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1.680%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86%

。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4-056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外国投资者事项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议案， 公司拟向外国战略投资者

KKR Poultry

Investment S.à r.l.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00

万股（如果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

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或其他形式的资本重组，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

或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

18.0034%

。

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收到福建省商务厅转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印发的 《商

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KKR Poultry Investment S.à r.l.

战略投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商资批

[2014]1005

号）。该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

原则同意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

KKR Poultry Investment S.à r.l.

非公开发行

2

亿股的

A

股普通股。本批文自签发之日起

180

日

内有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4-102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9

日开

市起连续停牌。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目前，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及审计、评估机构等相关各方正在积极

推动各项工作，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方案论证，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

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

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62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4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相关事宜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取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1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宁波

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尔达

"

）和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秦皇岛威卡威

"

）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福尔达和秦皇岛威卡威已成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

、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4

年

10

月

16

日，福尔达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福尔达由股份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

2014

年

10

月

27

日，福尔达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其名称变更为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14

年

10

月

27

日，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福尔达股东的变更，并向福尔达签发了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82000074613

）。福尔达

100%

的股权已过户至京威股份名

下，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秦皇岛威卡威股东的

变更，并向秦皇岛威卡威签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301000000583

）。秦皇岛威

卡威

49%

的股权已过户至京威股份名下，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京威股份持有福尔达

100%

的股权和秦皇岛威卡威

100%

的股

权，福尔达和秦皇岛威卡威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福尔达和秦皇岛威卡威全体股东

发行股票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同时尚需向

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同时还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

份的上市手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京威股份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

实施本次交易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京威股份已合法取得了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京威股份向

交易对方发行的

15,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京威股份将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手续。京威股份本次交易实施的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

在重大风险。

（二）律师意见

法律顾问认为，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

次资产重组。 京威股份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办理

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并支付现金对价， 并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

新增注册资本等事宜向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办理核准、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京威股份继续办理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其他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核查意见》；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4-054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新疆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信息披露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

,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在披露

了《关于延期履行承诺事项的公告》

(

以下简称

"

公告

")

，公司承诺

2014

年年内完成转让公司所

持有剩余

24.94%

的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

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1

月

30

日登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

告。关于延期履行承诺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审议

通过，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2

月

28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上的有关公告。

现对公司延期履行承诺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截止目前，公司已履行延期履行承诺事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公司控股股东

也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做出承诺， 将全力支持和协助中葡股份落实本次延期履行

承诺事项，并确保该项承诺按期履行。

公司正在推进有关承诺的履行工作，积极与公司控股股东、有关意向受让方沟通联系，

并寻找有关潜在受让方。本公司将密切跟踪相关进展情况，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程

序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4-053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0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

〕

1103

号），具体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911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伟

联系电话：

0991-8881238

联系传真：

0991-8882439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5130998

联系传真：

010-85130542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23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

2014－068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在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公告。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田畴（先生）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

：

00

5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

－201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

6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7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其中股东代理人

2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58,810,7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3.0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4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8,760,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2.946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0,7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

0.0544%

。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均为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深圳

15

：

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张海坚先生共同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810,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0,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0.0863%

；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0%

。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7,810,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3.281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0%

。

本议案获得通过。

注：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合

法，资料完备；上述议案详细内容已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张丽倩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4－07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3

元（含税）。

●

扣税后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454

元；合

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7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二）

●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三）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14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4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9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4

年上半年。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4

年

11

月

0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5,808,135,529.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3

元（含税），分

配现金股利总额

888,644,735.94

元。

4

、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0.153

元。扣税后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1454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77

元。

5

、扣税说明

（

1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的有关规定，取得股息红利时统一暂按

25%

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税负为

5%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454

元。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

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

（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0.1377

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

3

）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

0.153

元。（对于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也可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

三、相关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二）

2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三）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三）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4

年

11

月

0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以下

10

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集

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海

(

海南

)

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2

、除以上

10

名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45

楼

电话：

0755-82943285

孙女士

传真：

0755-82944669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4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4-10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对外公

告并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评估机构已经

基本完成对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评估工作，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

相关评估报告正在履行国有资产评估核准程序。同时，公司正在与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编制和完善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待上

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组工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

30

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重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７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公告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二、报告期

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

股情况表”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５１６

”误录为“

５９６

，

３４６

，

５６８

”（其它地方内容不变），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９６

，

３４６

，

５６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４３％ １７５

，

４８５

，

３０５ １１０

，

５１４

，

８５３

质押

６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６４

，

９７０

，

４５２

江西永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７２％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刘道君 境外自然人

１０．０２％ ５９

，

７７０

，

９７３ ４４

，

８２８

，

２２７

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３３％ ７

，

９０９

，

４６１

江西永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１％ ５

，

９９６

，

０６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

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５

，

５４４

，

７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５

，

５３１

，

７２８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７％ ５

，

１８２

，

０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４

，

７３８

，

５９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

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２％ ４

，

２８７

，

９４２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５１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４３％

１７５

，

４８５

，

３０５

１１０

，

５１４

，

８５３

质押

６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６４

，

９７０

，

４５２

江西永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７２％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６５

，

２９０

，

０００

刘道君 境外自然人

１０．０２％ ５９

，

７７０

，

９７３ ４４

，

８２８

，

２２７

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３３％ ７

，

９０９

，

４６１

江西永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１％ ５

，

９９６

，

０６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

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５

，

５４４

，

７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５

，

５３１

，

７２８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７％ ５

，

１８２

，

０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４

，

７３８

，

５９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２％ ４

，

２８７

，

９４２

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

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今后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